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沪发改能源〔2023〕239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新能源开发领域不当市场干预行为专项

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部

署， 持续优化我市新能源开发领域营商环境， 推动我市风电、 光

伏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印发〈开展新能源及

抽水蓄能开发领域不当市场干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能综通新能〔2023〕106号， 以下称《通知》）要求， 对我市

新能源开发领域开展不当市场干预行为专项整治。 具体工作方案

如下：

一、整治内容

按照《通知》要求， 本次专项整治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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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聚焦2023年1月1日以来我市组织实施的风电、光伏项目，

重点核查在签订开发意向协议、 编制项目投资市场化配置方案、

组织实施市场化配置项目开发过程、 项目开发建设等过程中是否

存在不当市场干预行为。

1.强制要求配套产业。地方政府或相关主管部门通过印发文件

等形式， 对新能源发电项目强制要求配套产业， 特别是风机、 塔

筒、 多晶硅、 硅片、 电池片、 电池组件等新能源产业链。 包括：

在相关文件中明确或者变相要求项目必须配套产业或者引入产

业；虽未明文规定， 但口头强制要求配套产业， 或对于没有允诺

配套产业的项目和投资主体给予阻碍或明显歧视政策。

2.强制要求投资落地。地方政府或相关主管部门通过印发文件

等形式， 强制要求新能源发电投资落地。 包括：要求企业缴纳高

额保证金、 投资合作保证金、 项目开发建设履约保证金、 引入外

资等；获取或限制项目的附加收益， 如项目产生碳排放权及碳排

放所获收益等。

二、整治方式

本次专项整治聚焦查问题、 纠偏差、 补短板， 自本方案印发

之日起开展， 至2023年 11月30日结束。 各区要根据本方案要求

和地方具体情况， 组织开展好整治工作。

1.开展自查自纠。区级能源主管部门对照本方案要求，全面开

展自查自纠工作，并将相关情况于2023年 11 月30日前书面报送

市发展改革委。 市发展改革委通过部门门户网站开设专栏（时间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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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文日起至2023年11月15日）， 收集问题线索进行核查。

2.落实整改妥求。对于发现存在强制要求产业配套、投资落地

等不当市场干预行为的， 按照
“

谁提出、 谁负责
”

的原则进行整

改。 一是对已出台、 发现问题的政策文件， 结合《市场监管总局

等部门关于开展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清理工作的

通知》（国市监竞协发〔2023〕53号）等文件要求，根据权限修订、

废止。 二是对已签订开发意向协议但未实际实施的项目， 应及时

停止不当市场干预行为，并修改相关协议。 三是对已签订开发意

向协议且正在实施的项目， 应与开发企业协商， 按照
“

保护企业

利益、 杜绝投资浪费
”

的原则， 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四是对发现

党员干部存在违反党纪国法问题线索的，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

公安机关， 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工作。

3.健全长效机制。在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的基础上， 举一反三，

完善工作机制， 加强日常监管， 防止不当市场干预行为反弹， 力

争形成一批管根本管长远的制度机制。

联系人：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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